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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委員會應大律師實習改革委員會邀請，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廿二

日開會討論，研究是否需要在見習大律師開始實習前、實習期

完結時、 或申請具限定範圍執業證書時，設立考試制度。最

後，委員會決定不設立考試，並向公會執委會及大律師實習改

革委員會匯報有關建議和不設立考試的原因。 

 

2. 自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落實後，愈來愈多大律師從事調解工作，

委員會研究及建議公會執委員會需繼續舉辦，或與 CEDR 合

作，為會員提供調解課程，但該些課程不會給予進修學分。 

1 
 



 
 
 
 
 

3. 委員會繼續監督由香港三家大學所舉辦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

的水平，多位公會會員出任了教務委員會成員，本年度並沒有

特別的事項匯報。 

 

 

 

    法律教育及專業進修委員會主席 

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

 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

 


